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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北部湾划界的国际法实践
　 　

周　 健∗

摘　 要: 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ꎬ 有坚实的法律基础ꎬ 实现了划界的公平解

决ꎬ 是一次成功的国际法实践ꎮ 同时ꎬ 在如何组织和驾驭谈判上ꎬ 它为中国同其

他海洋邻国进行海洋划界积累了成功的经验ꎮ 领土、 边界和海洋划界问题ꎬ 均涉

及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的利益ꎬ 涉及民族感情ꎮ 谈判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和决定

因素ꎬ 是当事国国内政治稳定和政治互信ꎮ 建立谈判机制有助于缓和冲突ꎬ 缩小

分歧ꎬ 维护当事国双边关系的稳定ꎬ 为最终解决争端创造条件ꎮ 只有坚持在国际

法基础上ꎬ 参照国际实践ꎬ 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ꎬ 考虑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

益ꎬ 平等协商ꎬ 互谅互让ꎬ 寻求公正、 公平和合理的解决办法ꎬ 才能达成双赢的

公平结果ꎮ

关键词: 中越北部湾划界ꎻ 海洋划界ꎻ 北部湾ꎻ 划界谈判ꎻ 国际法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中国和越南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

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简称«中越北部湾划界协

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简称

«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①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双方在河内互换关于«中越北部湾

划界协定»的批准书ꎬ② 并就«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生效互换照会ꎮ 同日ꎬ 上述两

协定生效ꎮ

①

②

∗ 周健ꎬ 前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代表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ꎬ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３３９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

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ꎬ «中国水产»２００４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２—５、 ９—１０ 页ꎮ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通过关于批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决定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ꎻ 越南第 １１ 届国会第 ５ 次会议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通过批准«越中北部湾划界协定»ꎬ «中国海洋

报»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ꎮ 中国国务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６ 日核准«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ꎬ 参见畜牧水产网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３ 日报道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是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成果ꎮ 中越双方经过共同努

力ꎬ 先后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简称«中越陆地边

界条约»)①和«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ꎬ 解决了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两个重大问题ꎬ 有利

于中越发展睦邻友好、 全面合作的关系ꎬ 实现北部湾地区的长治久安ꎬ 促进本地区的和平

与发展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缔结同时也是中国同周边邻国解决海洋划界问题的一次国

际法实践ꎮ 这一协定的生效ꎬ 标志着中国第一条海洋边界诞生ꎮ②

中越通过谈判成功解决两国之间在北部湾的划界问题ꎬ 这一实践符合新的国际海洋法

律秩序ꎬ 与国际海洋法制度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ꎮ

一、 中越北部湾划界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一)北部湾的自然地理概况

北部湾位于南海西北部ꎬ 是中越两国陆地和中国海南岛环抱的一个半封闭海湾ꎬ 大体

位置在北纬 １７°至 ２１°３０′、 东经 １０５°４０′至 １０９°５０′之间ꎬ 最宽处为 １８４ 海里ꎬ 最窄处为 １１２

海里(参见图 １)ꎮ③

北部湾在汉代称“涨海”ꎬ 宋代称“交洋”ꎬ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称“东京湾” (Ｔｏｎｋｉｎ

Ｇｕｌｆ)④ꎬ 自 １９５５ 年起称北部湾(越称“Ｖａｎｈ Ｂａｃ Ｂｏ”ꎬ 与中文名称语意相同)ꎮ

北部湾在自然地理上有东、 南两出口ꎮ 东部出口为琼州海峡ꎬ 以东经 １１０°３０′为界ꎬ

其界限为海南岛西北部临高角(北纬 ２０°００′４４″ꎬ 东经 １０９°４２′３８″)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

楼角(北纬 ２０°１３′３０″ꎬ 东经 １０９°５５′１５″)之间的连线ꎬ 长约 ３２ ２ 公里ꎮ⑤

南部出口界限ꎬ 通常由中国海南岛西南端的莺歌嘴(北纬 １８°３０′ꎬ 东经 １０８°４１′３０″)与

越南永灵附近的来角(北纬 １７°０５′ꎬ 东经 １０７°４１′３０″)之间的连线所构成ꎬ 长约 ２２８ ８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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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人民日报»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ꎮ
唐家璇: «劲风煦雨»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２６３ 页ꎻ 于向东: «北部湾划界: 海洋划界的成功实

践»ꎬ «东南亚纵横»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４７ 页ꎮ
«中国大百科全书»“北部湾”词条ꎬ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ꎮ
历史上ꎬ 越南北部称“北圻”ꎬ 法文译为“Ｔｏｎｋｉｎ”ꎮ 法国统治越南时期ꎬ 称北部湾为“东京湾(Ｇｏｌｆｅ ｄｅ Ｔｏｎｋｉｎ)”ꎬ 意

即“北圻湾”ꎮ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 ８ 日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外国籍非军用船舶通过琼州海峡管理规则»第 ３ 条规定: “琼州海峡管理处对琼

州海峡管理的区域(以下简称‘管理区’)暂定如下: 木栏头灯桩(约北纬 ２０°０９′３７″、 东经 １１０°４１′)与生狗吼沙灯桩

(约北纬 ２０°２６′、 东经 １１０°３０′２２″)连线(简称‘东线’)以西ꎬ 溶尾角灯桩(约北纬 ２０°１３′３０″、 东经 １０９°５５′３０″)与临高

角灯桩(约北纬 ２０°００′２２″、 东经 １０９°４２′９６″)连线(简称‘西线’)以东的水域ꎮ”



图 １　 北部湾及其范围示意图

里ꎬ 即 １１２ 海里ꎮ 此线ꎬ 又称为“北部湾的封口线”ꎮ①

根据上述范围ꎬ 北部湾西南—东北方向长约 ４８０ 公里ꎬ 宽约 ２３０ 公里ꎮ 根据 １９６４ 年

中国海洋调查资料ꎬ 北部湾海域总面积约 １２８０００ 平方公里ꎮ②

(二)历史上中越两国在北部湾的海洋管辖实践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前ꎬ 中越两国在北部湾不存在争议ꎮ 中越双方在北部湾从事航

运、 渔业和海洋科研活动ꎬ 从未发生过冲突ꎮ③ 中越两国各自按本国法律和习惯国际法对

北部湾进行管辖ꎬ 双方管辖范围均仅限于各自基于国际法宣布的领海宽度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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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 海洋科学、 水文科学卷»对北部湾封口线的描

述如下: “以中国海南岛西南的莺歌海与越南永灵附近的来角一线为其南界”ꎻ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ꎬ 中越两

国合作进行北部湾海洋综合调查ꎬ 由中国国家科委海洋组海洋综合调查办公室于 １９６３ 年出版的图集ꎬ 标绘双方综合

海洋调查所涉及的北部湾范围ꎬ 其中南部封口线为中国海南岛莺歌嘴与越南来角之间的连线ꎮ
«中国百科大全书»“北部湾”条目词条ꎬ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ꎮ
陈体强、 张鸿增: «北部湾海域划分问题———从国际法上驳越南方面的谬论»ꎬ 陈体强: «国际法论文集»ꎬ 北京: 法

律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ꎬ 第 １８６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 ４ 日发布«关于领海的声明»ꎬ 宣布领海宽度为 １２ 海里ꎬ “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ꎬ 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ꎬ 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 澎湖列

岛、 东沙群岛、 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 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ꎮ 此前ꎬ 中国沿用民国时期 ３ 海里领海宽

度ꎮ 越南独立后适用法国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关于划定印度支那有关渔业的领海的法令»的规定ꎮ 该法令第 １ 条规定:
“就渔业而言ꎬ 法属印度支那的领海从低潮线起量ꎬ 宽度为 ２０ 公里ꎮ 在海湾的情形下ꎬ ２０ 公里地带从离湾口最近而

宽度不超过 １０ 海里的一条横跨海湾的直线起量ꎮ”该法令专门适用于法属印度支那ꎬ 在东京湾内划出领海ꎬ 并且把湾

口宽 １０ 海里以下的海湾划为领湾ꎮ



中越两国政府曾先后于 １９５７ 年、 １９６１ 年和 １９６３ 年三次签订渔业协定ꎬ 对涉及两国

各自领海(３—１２ 海里)的渔业管辖权以及双方渔业合作问题做出规定ꎬ 包括两国渔民、 渔

船遭遇台风时可以进入一方港口避风ꎮ① 对于距离双方领海基线 ３—１２ 海里以外的海域ꎬ

上述三个渔业协定均规定为两国渔民的共同捕鱼区ꎮ 这实际上是实行公海自由原则ꎬ 即两

国渔民按照世代相传的古老习惯ꎬ 可自由进入ꎬ 进行捕捞作业ꎬ 由此形成了两国渔民在北

部湾的传统渔场和传统捕鱼权ꎮ②

此外ꎬ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ꎬ 中越在河内还签订了关于两国合作进行北部湾海洋综合

调查的议定书ꎮ 据此ꎬ 双方于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１９６３ 年 ４

月两次合作ꎬ 对北部湾海洋进行综合调查ꎬ 调查项目包括北部湾的海洋水文和海洋生

物等ꎮ③

越南战争期间ꎬ 中国政府还在北部湾开辟了“海上胡志明小道”ꎬ 支援越南人民抗美

战争ꎮ

(三)中越北部湾海洋管辖权争议的起源

自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美国关于大陆架底土和海床自然资源政策

的公告»以来ꎬ 随着现代海洋开发技术的进步和沿海国对海洋资源需求的发展ꎬ 现代海洋

法律制度发展迅速ꎮ 沿海国的海洋主权ꎬ 自领海向外扩展ꎬ 领海本身的范围也在扩展ꎮ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ꎬ 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单方面宣言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提出 ２００ 海

里海洋权益的主张ꎮ １９８２ 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海洋法公约»)将沿海国的

海洋主权ꎬ 由对特定海洋区域(内水、 领海和毗连区)的主权和管辖权ꎬ 扩展至对 ２００ 海

里甚至更大范围内的海洋自然资源包括海底和底土资源的主权权利ꎮ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ꎬ 越南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同日本、 意大利的石油公司达成协议ꎬ

委托上述石油公司对北部湾海域进行地震调查作业ꎮ 正式开始作业前ꎬ 越南外交部副部长

黄文进于 １９７３ 年通过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向中国方面建议ꎬ 两国就划分北部湾进行商

谈ꎮ 同时ꎬ 黄文进通报ꎬ 越方已分别同日本、 意大利两家公司达成协议ꎬ 将在两国划分北

部湾前ꎬ 自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起在东经 １０８°以西范围进行勘探和地震调查作业ꎮ④

对此ꎬ 中方通过外交途径表示: 第一ꎬ 北部湾为中越两国的共同海域ꎬ 两国有共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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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三个渔业协定均基本上以两国领海为基础规定了协议线ꎬ 其中: «１９５７ 年捕鱼协定»规定ꎬ 双方渔船不得进入两国海

岸和岛屿 ３ 海里以内作业ꎻ «１９６１ 年补充协定»规定ꎬ 协议线距两国海岸 ６ 海里ꎻ «１９６３ 年协定»规定ꎬ 协议线距离两

国领海基线 １２ 海里ꎻ 一方船只进入另一方协议线内须经许可ꎬ 协议并规定ꎬ 协议线以外的北部湾海域为双方共同捕

鱼区ꎮ
参见越南外交部长阮怡年就北部湾划界生效接受越南«人民报»专访ꎬ 越南«人民报»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ꎮ
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主编: «当代中国的海洋事业»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ꎬ 第 ４１６ 页ꎮ
[越南]刘文利: «越南: 陆地、 海洋、 天空»ꎬ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ꎬ 第 ６４ 页ꎮ Ａｌｓｏ Ｓｅｅ Ｍ Ｊ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ꎬ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ｅａｓ: Ｏｉｌ Ｕｎｄｅｒ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５ꎬ ｐｐ ９４￣９５.



益ꎬ 越方把第三国引进北部湾从事勘探活动ꎬ 不利于两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利益ꎻ 第

二ꎬ 中方建议ꎬ 双方在划界前均暂不进入北部湾的中间海域(即北纬 ２０°以南、 １８°以北ꎻ
东经 １０７°以东、 １０８°以西范围)进行调查和勘探活动(参见图 ２)ꎻ 第三ꎬ 北部湾就大陆架

来说ꎬ 应属于中越两国ꎬ 两国之间应参照国际法和国际实践ꎬ 通过谈判公平合理地划分北

部湾ꎬ 包括划分北部湾海域及其海床和底土ꎮ①

图 ２　 北部湾中间区示意图

对于中方上述意见ꎬ 越方做了记录ꎬ 虽未作出回应ꎬ 但是暂停了同日本、 意大利等石

油公司的油气勘探谈判ꎮ
至此ꎬ 中越双方已通过外交途径表明了各自对北部湾两国领海外海域及其底土资源的

主张ꎬ 由于双方主张存在分歧ꎬ 两国之间关于北部湾海洋划界的争议事实上已经产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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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越划分北部湾的两次谈判

在上述情况下ꎬ 中越两国于 １９７４ 年、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年举行了两次划分北部湾谈判ꎮ

１ １９７４ 年谈判

１９７４ 年谈判之初ꎬ 越方以 １８８７ 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以下简称«专条»)法文本关

于“巴黎子午线东经 １０５°４３′”和“构成边界”的字样及附图在北仑河河口标示的一小段红线

为依据ꎬ 提出北部湾业已由两国划分的主张ꎮ

越方主要依据和观点是: (１)此段红线所在经度ꎬ 即东经 １０８°０３′１３″ꎬ 是中越在北部

湾的“海上边界线”ꎻ (２)“近百年以来法国殖民政权和越南一直是按照这一条线行使主权

和管辖权”的ꎬ 北部湾是中越两国的“历史性海湾”ꎻ (３)中越两国应以«专条»及红线为依

据ꎬ 正式确定两国在北部湾属于每一方的天空、 水域、 海底及底土ꎮ①

对于越南关于东经 １０８°０３′１３″线构成中越在北部湾的海上边界线这一主张ꎬ 中方根据

历史条约、 客观事实和国际法指出: (１)«专条»附图标示的一小段红线ꎬ 约 １２ 公里ꎬ 是

确定沿海岛屿归属的线ꎬ 不能把它解释为两国在北部湾的“海上边界线”ꎬ 更不能把它任

意延伸至海南岛南端约 ５００ 公里处ꎻ② (２)中越之间从未划分过北部湾ꎬ 两国之间不存在

一条所谓的“海上边界线”ꎬ 历史上中越双方也从未按东经 １０８°０３′１３″线行使主权和管辖

权ꎻ (３)中方不接受越方关于北部湾是中越两国历史性海域的说法ꎮ 鉴于上述ꎬ 中方主

张ꎬ 中越应根据国际法公平划分北部湾ꎮ③

２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年谈判

中越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年划分北部湾谈判是在两国关系开始紧张的形势下举行的ꎮ 在谈判

中双方重申了各自立场ꎬ 并就 １９７４ 年谈判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和立场进行了辩论ꎬ 未就海

洋划界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ꎮ④

两次谈判均未能取得结果ꎬ 除中越关系原因外ꎬ 国际海洋法律制度仍在发展中ꎬ 也是

一个重要原因ꎮ 当时ꎬ 虽然大陆架法律制度早已确立ꎬ 但是专属经济区法律制度却仍在形

成和确立过程中ꎬ 双方谈判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的国际法基础尚未完全确立ꎬ 法律依据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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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体强、 张鸿增: «北部湾海域划分问题———从国际法上驳越南方面的谬论»ꎬ 陈体强: «国际法论文集»ꎬ 第 １８６—
１９５ 页ꎮ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１０ 日李先念副总理同范文同总理谈话备忘录»ꎬ «人民日报»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ꎻ «中越边界问题真相»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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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朗化ꎮ
３ 几点分析

为澄清中越之间上述争论ꎬ 有必要对«专条»所述“红线”ꎬ 即越方所主张的东经 １０８°
０３′１３″线进行分析(参见图 ３)ꎮ

图 ３　 中法界约附图所示“红线”(图中黑线标识部分)位置图

«专条»中文本规定: “广东界务ꎬ 现经两国勘界大臣勘定边界之外ꎬ 芒街以东及东北

一带ꎬ 所有商论未定之处均归中国管辖ꎮ 至于海中各岛ꎬ 照两国勘界大臣所画红线ꎬ 向南

接画ꎬ 此线正过茶古社东边山头ꎬ 即以该线为界(茶古社汉文名‘万注’ꎬ 在芒街以南ꎬ 竹

山西南)ꎬ 该线以东ꎬ 海中各岛归中国ꎻ 该线以西ꎬ 海中九头山(越名‘格多’)及各小岛归

越南ꎮ”①

«专条»法文本即«关于中国和东京边界的划界专约»规定: “关于广东ꎬ 经商定ꎬ 由划

界委员会确定的边界以外的位于芒街以东和东北的有争议的地点归属中国ꎮ 位于巴黎子午

线东经 １０５°４３′以东ꎬ 即位于通过茶古社岛即万注东部山头并构成边界的北南线以东的岛

屿也归属中国ꎮ 这条子午线以西的格多各岛和其它岛屿归安南”ꎮ②

从«专条»有关规定及其谈判和最后签约过程看ꎬ 上述条款所述(包括附图上的)红线

是为了解决沿海岛屿归属问题而划定的ꎬ 并没有划分北部湾海域ꎮ 即使涉及中越边界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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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附近沿岸岛屿问题ꎬ «专条»也仅限于就领土归属作出规定ꎮ 从谈判授权上看ꎬ «专条»
是陆地边界条约ꎬ 其规定的勘界范围是清楚的ꎬ 即以“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为限ꎮ 对此ꎬ
«专条»中文本比法文本更明确ꎮ

无论«专条»本身还是准备文件都只字未提“东京湾”ꎬ 即北部湾ꎮ 在讨论从陆界红线

向南接画时ꎬ 中法两国代表邓承修和狄龙都把向南接画部分称为“岛线”或“海岛之线”ꎮ
法文本以两种方式规定海岛归属线ꎬ 一是“巴黎子午线东经 １０５°４３′”ꎬ 二是“通过茶古社

岛或万注东端的北南线”ꎬ 即红线ꎮ 条约最后一段还明确规定“现画定界图二份ꎬ 每份三

张ꎬ 乃两国钦差大臣画押用印者ꎬ 图上新界以红线为界”ꎮ①

鉴于上述ꎬ 对法文本中“构成边界”字样ꎬ 应从勘定陆地边界包括确定岛屿归属含义

上来理解ꎮ 运用子午线确定岛屿归属是当时在条约法运用中一项比较流行的技术ꎮ
国际上ꎬ 一些学者对于中越双方的立场进行了著文评论ꎮ 其中普莱斯科特(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最具代表性ꎮ 他认为ꎬ 越方立场在国际法上无法自圆其说: 第一ꎬ 红线只有起点ꎬ 并无终

点ꎻ 第二ꎬ 若此说成立ꎬ 越方茶古社岛岂无领海ꎻ 第三ꎬ 越方立场不符合中法勘界之时国

际法关于海洋边界的概念ꎻ 第四ꎬ «专条»运用子午线的做法与其他国际条约并无不同ꎬ
而当时国际条约运用子午线ꎬ 都是确定岛屿归属的ꎬ 根本不存在海域划界之说ꎮ 同时ꎬ 他

认为ꎬ 中方立场和观点符合历史事实、 国际法和中越两国的海洋管辖实践ꎮ②

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海洋边界仲裁案也涉及类似问题ꎬ 即法国和葡萄牙 １８８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条约是否划定了两国之间的海洋边界线ꎮ③ 对此ꎬ 国际仲裁法庭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裁

决作出明确的回答ꎮ 法庭列举了一系列当时确定岛屿归属的国际条约ꎬ 如: (１)确定美国

大西洋外岛屿归属的 １７８３ 年«大不列颠和美国最后和平条约»④ꎻ (２)确定美国阿拉斯加海

岸外岛屿归属的 １８６７ 年美国和俄罗斯«转让阿拉斯加专条»⑤ꎻ (３)确定塞拉利昂海岸外岛

屿归属的 １８８２ 年英法条约(未批准)ꎻ (４)确定菲律宾群岛归属的 １８９８ 年美国和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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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条约»①ꎮ 法庭认为ꎬ “在那个时代ꎬ 人们从未认为这些条约中的任何一个赋予任何

签字国对于除了普遍承认的领水以外任何海域的海上主权”②ꎮ

上述原理也同样适用于«专条»ꎬ 因为«专条»实际上所运用的就是这项条约法律技术ꎮ

(五)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争议的发展

在 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年的划分北部湾谈判后ꎬ 中越关系恶化ꎮ

此后ꎬ 基于海洋管辖权的争议ꎬ 双方就北部湾海洋渔业和油气资源开发的纠纷和交涉

不断ꎮ 有关争议从海域划界扩展到海洋渔业和油气资源开发ꎮ③

抓捕渔民事件不断发生ꎬ 严重影响了两国渔民在北部湾的传统渔场正常捕鱼作业ꎬ 甚

至发生武装人员对渔民开枪射击的流血事件ꎮ④ 中国渔民到北部湾的传统渔场作业ꎬ 需要

海军护航ꎮ⑤

１９８２ 年ꎬ 越南政府发表“关于越南领海基线的声明”ꎬ 其中第 ３ 条宣布“北部湾(东京

湾)是位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海湾ꎻ 海湾中的越南和中国海洋

边界是按 １８８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法国同中国清王朝签订的边界公约划定的ꎮ 属于越南一方的海

湾部分构成历史性水域ꎬ 应遵守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内水的法律制度ꎮ 从昏果岛到海湾出

口的基线将在有关海湾封口线的问题解决之后加以划定ꎮ”⑥

对此ꎬ 中国外交部即发表声明指出ꎬ １８８７ 年«中法界约»未划分北部湾ꎬ 北部湾海域

不存在两国的海上边界线ꎮ⑦

二、 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过程与划界协定的签署

１９９１ 年ꎬ 中越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ꎮ 双方签署«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

并同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边界领土问题ꎮ⑧

(一)中越边界专家小组会谈

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ꎬ 中越双方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和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举行第 １、 ２ 轮

边界专家小组会谈ꎬ 主要就解决两国陆地边界和划分北部湾的原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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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ꎮ 此外ꎬ 双方还就在划界协议达成前维护北部湾地区局势的稳定、 妥善处理两国在北部

湾的渔业和油气开发纠纷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ꎮ①

(二)中越政府级边界谈判和基本原则协议

事实上ꎬ 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ꎬ 由于双方对北部湾的海洋管辖权分歧和争议依然存

在ꎬ 两国在北部湾渔业和油气开发问题上仍不时发生争议ꎬ② 甚至发生双方船只海上对

峙ꎬ 打死打伤渔民等流血事件ꎮ 长此下去ꎬ 必将对两国关系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ꎮ

鉴于此ꎬ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ꎬ 两国领导人会晤就解决两边领土问题达成共识如下: “双方

同意ꎬ 在继续举行专家级谈判的同时尽早开始政府级谈判ꎬ 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ꎬ 就解

决边界领土争议问题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ꎬ 并根据这些原则加速谈判进程ꎬ 早日解决包括

海上和陆地上的领土争议问题ꎮ 在谈判解决前ꎬ 双方均不采取使边界领土争端复杂化的

行动ꎮ”③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ꎬ 中越政府级第 １ 轮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ꎮ 双方讨论了两国陆地边界和

划分北部湾问题ꎬ 就南沙问题交换了意见ꎬ 就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并签署了

会谈纪要ꎮ④ 同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 双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在河内签署«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简称«基本原则协议»)ꎮ⑤

关于中越划分北部湾问题ꎬ «基本原则协议»规定: “１ 双方同意根据国际海洋法并

参照国际实践ꎬ 通过谈判划分北部湾ꎮ ２ 为了达成划分北部湾的协议ꎬ 双方应按照公平

原则并考虑北部湾的所有有关情况ꎬ 以取得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ꎮ ３ 双方同意ꎬ 在确立

北部湾划界原则后ꎬ 双方应尽快在两国政府代表团下设立划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ꎬ 就有关

划界的范围、 内容、 法律基础、 有关情况及手段协商一致ꎬ 确定两国在北部湾的界线ꎬ 起

草划界协定ꎬ 呈交两国全权代表签署ꎮ”⑥

(三)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

自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中越政府级第 １ 轮边界谈判起ꎬ 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ꎮ

整个中越边界谈判分为三个层次ꎬ 即政府级、 工作级和技术专家级ꎮ⑦

自 １９９３ 年起ꎬ 双方共举行了 ７ 轮政府级谈判、 １８ 轮联合工作组会谈、 ３ 轮联合专家

小组会谈、 ６ 轮渔业专家小组会谈和 ７ 轮测绘专家小组会谈ꎮ 在谈判进入关键攻坚阶段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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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还创设政府代表团团长非正式会晤机制ꎬ 并举行了 ３ 次团长非正式会晤ꎬ 直接指导谈

判ꎮ 自进入实质性阶段后ꎬ 双方平均每年举行 ５—６ 次各种形式的谈判ꎮ “谈判密度之高ꎬ
在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ꎮ”①

谈判涉及一系列错综复杂既互为牵制又互有影响的历史和现实、 政治和法律问题ꎬ 包

括: 谈判机制设立及其运作、 议事规则ꎬ 对外新闻发布机制ꎬ 历史上边界条约的效力和范

围ꎬ 缓和双方在北部湾渔业和油气资源开发的争议、 维护北部湾局势稳定的临时措施ꎬ
«海洋法公约»生效及其对两国北部湾划界的影响和作用ꎬ 适用于海洋划界的条约和习惯

国际法原则ꎬ 双方海洋权益的法律基础ꎬ 公平原则及其内涵、 划界程序ꎬ 划界区域范围ꎬ
划界有关情况认定ꎬ 北部湾两国海岸相邻又相向的基本地理形势ꎬ 传统捕鱼权及其与新的

海洋法律制度衔接ꎬ 实用划界方法ꎬ 双方面积比例ꎬ 油气资源构造对划界的影响ꎬ 划界后

对渔民生活的妥善安排和两国渔业合作ꎬ 划界谈判工作用图和作为划界协定附图的海

图等ꎮ
(四)中越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决策

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ꎮ 在谈判过程中ꎬ 双方曾遇到阻力ꎬ 障碍似乎

难以逾越ꎮ 值此关键时刻ꎬ 中越两国领导人把握大局ꎬ 抓住机遇ꎬ 果断做出政治决策ꎬ 对

推动谈判进展并最终取得双方均满意的成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ꎮ
在谈判过程中ꎬ 双方关于北部湾渔业和海洋资源开发的争议和冲突ꎬ 虽然较之两国关

系正常化之前有所缓和ꎬ 但并没有消失ꎮ 谈判期间ꎬ 中方曾就越方举行北部湾油气资源招

标和越南海军在北部湾抓扣中国渔民事进行交涉ꎬ② 越方也曾就中方在北部湾的油气资源

开发活动进行交涉ꎮ③

在中越北部湾联合工作组第 ５ 轮会谈中ꎬ 双方曾发生激烈交锋ꎬ 致使谈判一度难以进

行下去ꎮ 主要原因是越南海军仍按照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越方所主张的东经 １０８°０３′１３″线ꎬ 抓

扣在北部湾传统渔场作业的中国渔民ꎬ 干扰中方物探船只在北部湾中方近海海域正常作

业ꎮ 在中越政府级第 ３ 轮边界谈判中ꎬ 中方表示ꎬ 越方试图单方面强行对争议海域进行管

辖、 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中方的做法ꎬ 违背协议划界的义务ꎬ 不符合“根据国际海洋法并

参照国际实践ꎬ 通过谈判划分北部湾”④的精神ꎬ 也违背双方达成“在谈判解决前ꎬ 双方均

不采取使边界领土争端复杂化的行动”⑤的谅解ꎮ 中方要求越方妥善处理上述问题ꎬ 不干

扰北部湾划界谈判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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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ꎬ 越南领导人访华ꎬ 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ꎮ 双方发表«联合公报»ꎬ
“重申 １９９１ 年以来两国历次高层会晤所达成的原则、 协议和谅解ꎮ 双方同意ꎬ 在此基础

上ꎬ 本着以大局为重、 互谅互让、 公平合理、 友好协商的精神ꎬ 并根据国际法ꎬ 参照国际

实践ꎬ 通过和平谈判ꎬ 妥善解决两国间存在的边界领土问题ꎬ 不因分歧而影响两国关系的

正常发展ꎮ”①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ꎬ 从双边关系大局出发ꎬ 确定“大局为重、 互谅互让、
公平合理、 友好协商”的边界谈判方针ꎬ 确立了整个谈判的政治框架和努力方向ꎬ 有效地

指导了双方谈判人员超越过去分歧ꎬ 促使北部湾划界谈判走上正轨ꎮ②

１９９８ 年ꎬ 中越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谈判均进入讨论具体解决方案的实质性阶段ꎬ
又一次举步维艰ꎮ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ꎬ 两国领导人会晤ꎬ 确定“长期稳定ꎬ 面向未来ꎬ 睦邻友

好ꎬ 全面合作”的发展两国关系 １６ 字方针和进入 ２１ 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ꎮ 双方“一
致认为ꎬ 早日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ꎬ “决心加快

谈判进程ꎬ 提高工作效率ꎬ 在 １９９９ 年内签署陆地边界条约和在 ２０００ 年内解决北部湾划界

问题ꎬ 共同把两国边界建设成为和平、 友好、 稳定的边界ꎮ”③

(五)签订«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
中越领导人达成的上述共识为两国陆地边界谈判和北部湾谈判注入新的动力ꎮ
１９９９ 年ꎬ 中越边界谈判政府级代表团和陆地边界联合工作组如期实现了两国领导人

所达成的共识ꎮ 同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 中越两国代表在河内签署«中越陆地边界条约»ꎮ 这一

条约签订表明了两国政治领导人致力友好合作的决心ꎬ 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互相

信任ꎬ 推动了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的进程ꎮ
为解决与谈判结果直接相关的北部湾沿海渔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ꎬ 中越于 ２０００ 年初

适时启动渔业专家小组谈判ꎮ 自此ꎬ 中越北部湾联合工作组、 渔业专家小组和测绘专家小

组三个谈判齐头并进ꎬ 谈判频率增多ꎬ 强度加大ꎮ 中越北部湾联合工作组、 渔业专家小组

和测绘专家小组先后分别举行 ７ 次、 ６ 次和 ３ 次会谈ꎬ 解决了北部湾划界的所有有关问

题ꎮ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两国代表在北京签署«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ꎬ 双方同时还签署

了«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ꎮ
对此ꎬ 时任中越边界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王毅ꎬ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评论

说: “北部湾划界涉及国家的领土主权ꎬ 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ꎬ 组成了由

各主管部门参与的谈判班子ꎬ 经过认真、 科学研究ꎬ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ꎮ 越南方面也

是如此ꎮ 谈判展开ꎬ 尤其是进入实质性谈判以来ꎬ 在两国领导人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ꎬ 双

方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ꎬ 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ꎬ 在充分考虑北部湾所有情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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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璇: «劲风煦雨»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２５４ 页ꎮ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中越联合公报»ꎬ «人民日报»１９９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ꎮ



上ꎬ 按照公平原则ꎬ 本着互谅互让、 友好协商精神ꎬ 经过长期、 复杂和耐心的谈判ꎬ 最终

完成了划界工作ꎮ”①

三、《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主要内容

(一)协定的政治框架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序言部分宣示了中越处理两国关系和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的

基础、 原则和精神ꎮ 序言开宗明义地阐述了两国的政治意愿ꎬ 即“巩固和发展中越两国和

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睦邻友好关系ꎬ 维护和促进北部湾的稳定和发展”ꎮ 序言指出ꎬ “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构成中越双方北部湾划界谈判的政治和法律基础ꎮ 在这一基础上ꎬ 双方

“本着互谅互让、 友好协商的精神”进行谈判ꎬ 并最终达成协议ꎮ 签订本协定目的是“公平

合理地解决划分北部湾问题”ꎬ 以实现两国上述政治意愿ꎮ②

(二)划界的原则和范围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１ 条第 １ 款阐述了双方谈判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所依据的

国际法原则和规则ꎬ 即 １９８２ 年«海洋法公约»ꎬ 公认的国际法各项原则和国际实践ꎬ 充分

考虑北部湾所有有关情况和公平原则ꎮ③

从表面上看ꎬ 协定第 １ 款是引用«基本原则协议»的有关文字和内容ꎬ 但是ꎬ 在划界

协定中重申这段文字使之获得新的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说明ꎬ 双方谈判是依据上述原则进

行的ꎬ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ꎬ 双方均贯彻了上述原则ꎻ 第二层含义是说明ꎬ 通过实施上述原

则ꎬ 双方取得了成果ꎬ “确定了两国在北部湾的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分界线”ꎬ
这意味着上述原则不仅自始至终指导双方谈判ꎬ 而且已转化成划界成果ꎬ 并在划界协定中

得到充分体现ꎮ
此外ꎬ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１ 条第 ２ 款还确定了中越两国北部湾海洋划界的划

界范围ꎮ④ 需要指出的是: 第一ꎬ 协定所确定的北部湾封口线是两国经谈判确定的、 仅用

于划界目的ꎬ 它基本上涵盖了北部湾的自然地理范围ꎬ 但它与根据自然地理特征确定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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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越边界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就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 ３０ 日生效接受新

华社专访ꎬ 新华社河内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电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序言部分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１ 条第 １ 款: “缔约双方根据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ꎬ 公认的国际法各项原则和国际

实践ꎬ 在充分考虑北部湾所有有关情况的基础上ꎬ 按照公平原则ꎬ 通过友好协商ꎬ 确定了两国在北部湾的领海、 专

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分界线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１ 条第 ２ 款规定: “在本协定中ꎬ ‘北部湾’系指北面为中国和越南两国陆地领土海岸、 东

面为中国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海岸、 西面为越南大陆海岸所环抱的半封闭海湾ꎬ 其南部界限是自地理坐标为北纬 １８°
３０′１９″、 东经 １０８ 度°４１′１７″的中国海南岛莺歌嘴最外缘突出点经越南昏果岛至越南海岸上地理坐标为北纬 １６°５７′４０″、
东经 １０７°０８′４２″的一点之间的直线连线ꎮ”又: “缔约双方确定ꎬ 上述区域构成本协定的划界范围ꎮ”



部湾封口线不完全一致ꎻ① 第二ꎬ 协定对这一划界范围的界定本身ꎬ 包含着对中越在北部

湾总体政治地理关系的阐述ꎬ 即北部湾“系指北面为中国和越南两国陆地领土海岸、 东面

为中国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海岸、 西面为越南大陆海岸所环抱的半封闭海湾”ꎮ
这一总体政治地理关系ꎬ 实际上构成两国北部湾海洋划界最重要、 最基本的有关情

况ꎮ 根据“陆地统治海洋”原则ꎬ 这一有关情况构成中越两国在北部湾海洋管辖权的政治

地理基础ꎮ
(三)两国海洋分界线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２—５ 条确定了中越两国在北部湾的海洋分界线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规定ꎬ 中越在北部湾的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分界线ꎬ

由以 ２１ 个界点及其之间的 ２０ 段直线连线所组成ꎮ 协定并记录了 ２１ 个界点的地理坐标ꎮ②

根据协定规定ꎬ 中越北部湾海洋分界线ꎬ 自中越界河北仑河入海口起ꎬ 大致向南延

伸ꎬ 至协定规定的北部湾封口线止ꎬ 全长约 ５００ 公里ꎬ 可分为两段:③

第一段: 第 １ 至 ９ 界点之间的 ８ 段直线连线构成中越“两国在北部湾的领海分界线”ꎬ
“两国领海分界线沿垂直方向划分两国领海的上空、 海床和底土”(参见图 ４)ꎮ④

有一种观点说ꎬ 此段分界线可能部分还构成中越两国在北仑河口的内水分界线ꎮ⑤ 此

说无据ꎬ 中越在北仑河口的内水分界线是由«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确定的ꎬ 对此ꎬ 该条约

有明确的叙述ꎮ «中越陆地边界条约»规定: “从第六十一界点起ꎬ 边界线顺北仑河(嘎隆

河、 北伦河)主航道中心线行至其终点ꎬ 接第六十二界点ꎮ 该界点是中国和越南两国领海

基线的衔接点ꎮ”⑥

第二段: 第 ９ 界点至第 ２１ 界点之间的 １２ 段直线连线构成“两国在北部湾的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的分界线”⑦(参见图 ５)ꎮ
协定还规定上述分界线标绘在附图上ꎬ 并记录作为协定附图的地图比例尺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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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关于北部湾的自然地理范围ꎬ 国际上通常将中国海南岛西南端的莺歌嘴(北纬 １８°３０′ꎬ 东经 １０８°４１′３０″)与越南永灵

附近来角(北纬 １７°０５′ꎬ 东经 １０７°０６′)之间的连线作为北部湾湾口封口线ꎬ 此线长约 ２２８ ８ 公里ꎬ 约 １１２ 海里ꎮ 参见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ＩＨＯ): «海洋界限»及其附图ꎬ １９８４ 年版ꎻ 对此ꎬ 英国 １９３７ 年出版的«水路志»表述亦同ꎬ 援引

如下: “东京湾(即北部湾)系指西边为安南(越南)的海岸ꎬ 东边为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包围的这一海域ꎮ 来角(东经

１０７°０６′ꎬ 北纬 １７°０５′)和海南岛的西南入口处之间的湾口距离约 １２５ 英里”ꎮ 另ꎬ 中越两国过去在实践中亦采用上述

办法确定北部湾封口线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２ 条ꎮ
即“自地理坐标为北纬 １８°３０′１９″、 东经 １０８°４１′１７″的中国海南岛莺歌嘴最外缘突出点经越南昏果岛至越南海岸上地理

坐标为北纬 １６°５７′４０″、 东经 １０７°０８′４２″的一点之间的直线连线”ꎬ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１ 条第 ２ 款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３ 条ꎮ
Ｓｅｅ Ｚｏｕ Ｋｅｙｕａｎꎬ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ｏｆ Ｔｏｎｋｉｎ”ꎬ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３６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１３￣２４
«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第 ２ 条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４ 条ꎮ



图 ４　 第 １—９ 界点: 中越两国领海分界线

问题①ꎮ

(四)合作开发海洋资源

中越在北部湾的海洋分界线已明确两国在北部湾的各自海洋区域和管辖范围ꎬ 对此ꎬ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６ 条予以确认ꎬ 同时也确认了两国对各自国家管辖海域的主权、
主权权利和海洋管辖权以及相互尊重的义务②ꎮ

在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ꎬ 协定第 ７ 条和第 ８ 条进一步对两国在海洋资源开发上合

作的义务作出规定ꎮ 两条规定分别适用于两种不同的资源ꎬ 即海底油气资源和海洋生物

资源ꎮ
关于海底石油、 天然气资源ꎬ 协定规定ꎬ 在遇有跨界构造情况下ꎬ 双方有义务进行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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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５ 条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６ 条规定: “缔约双方应相互尊重按照本协定所确定的两国各自在北部湾的领海、 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ꎮ”



图 ５　 第 ９—２１ 界点: 中越北部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分界线

好协商ꎬ 考虑有效开发和公平分享收益ꎬ 达成共同开发的协议ꎮ①

关于海洋生物资源ꎬ 协定明确规定ꎬ 两国同意: 两国将进行合作ꎬ 并为此进行协商ꎬ
第一ꎬ 就北部湾海洋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 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合作ꎻ 第二ꎬ 就两国对各

自专属经济区生物资源养护、 管理和利用进行合作ꎮ②

此外ꎬ 协定还做出一项特殊规定ꎬ 即“两国根据本协定对北部湾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

大陆架分界线的划定对缔约各方有关海洋法方面国际法规则的立场不造成任何影响或妨

害”ꎮ③ 这一表述有两层含义:
第一ꎬ 涉及中越两国之间ꎬ 本协定的效力仅及于协定规定的北部湾划界区域ꎬ 不影响

且不损害这一区域以外两国各自对彼此之间海洋争议问题的立场ꎻ 第二ꎬ 中越北部湾海洋

划界ꎬ 如同国际上其他海洋划界案一样ꎬ 是把国际法包括海洋法公约所确认的原则和规则

适用于北部湾具体地理情况的结果ꎬ 构成一个特例ꎬ 不影响且不损害中越各自与第三方在

有关海洋争议问题上的立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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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７ 条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８ 条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９ 条ꎮ



(五)条约解释、 文本、 生效等事项

双方同意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因条约解释而产生的争议ꎮ 协定并规定ꎬ 条约须经两国批

准后生效ꎬ 自两国交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ꎮ①

四、 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中国际法原则的适用

(一)中越北部湾划界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前后历时 ２７ 年ꎬ 是中越两国几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ꎮ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伴随着海洋法迅速发展ꎬ 中越两国均从各自海岸起将本国的

主权向外扩展ꎬ 两国在北部湾因油气资源开发和渔业资源利用的争议事件不断ꎬ 渔民流血

事件时有发生ꎬ 对两国关系造成不利影响ꎮ
进入 ９０ 年代ꎬ 中越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ꎮ 两国人民和领导人均认识到ꎬ 妥善处理

两国在北部湾的争议ꎬ 通过谈判解决北部湾海洋划界问题ꎬ 政治上有利于两国睦邻友好关

系的发展ꎬ 法律上顺应现代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发展的要求ꎬ 客观上符合两国北部湾沿岸地

区和平、 稳定和发展的需要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中越两国启动第三轮北部湾划界谈判ꎮ 两国政府级谈判代表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签署«基本原则协议»ꎬ 其中规定ꎬ “双方同意根据国际海洋法并参照国际实践ꎬ
通过谈判划分北部湾”ꎮ② 与此呼应ꎬ 中越两国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达成的«中越北部湾划界协

定»规定: “缔约双方根据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ꎬ 公认的国际法各项原则和国际实

践ꎬ 在充分考虑北部湾所有有关情况的基础上ꎬ 按照公平原则ꎬ 通过友好协商ꎬ 确定了两

国在北部湾的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分界线ꎮ”③

前后两段文字ꎬ 均确认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构成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的法律基础ꎮ 所不

同的是ꎬ 一是谈判伊始ꎬ 双方对划界法律基础所达成的共识ꎬ 一是谈判获得结果ꎬ 双方在

确认划界结果的法律文件中ꎬ 再一次重申谈判所依据的法律基础ꎮ 把两段文字放在一起ꎬ
可以说明ꎬ 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是双方共同确认的谈判法律基础ꎬ 并且贯穿于谈判始终ꎮ 中

越北部湾划界谈判ꎬ 既是一项政治谈判ꎬ 同时也是中越两国所共同进行的一项法律实践ꎬ
其核心是将国际法ꎬ 特别是国际海洋法的原则、 规则和制度适用于中越两国在北部湾相邻

又相向的客观情况ꎮ
如前所述ꎬ 与«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不同ꎬ «基本原则协议»提及“根据国际海洋法并

参照国际实践”ꎬ 未提及«海洋法公约»ꎮ 但这并不是说«海洋法公约»不重要ꎬ 相反ꎬ «海
洋法公约»在中越谈判中自始至终起着重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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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１０、 １１ 条ꎮ
«基本原则协议»第三部分第 １ 条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１ 条第 １ 款ꎮ



中越均积极参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海洋法公约»起草谈判ꎮ «海洋法公约»

自 １９８２ 年起开放签字ꎬ 两国均承认«海洋法公约»所规定的各项国际海洋法律制度ꎮ 事实

上ꎬ 在北部湾划界谈判过程中ꎬ 中越均积极推动通过各自国内法的程序批准«海洋法公

约»ꎬ 并分别于 １９９６ 年和 １９９４ 年先后批准«海洋法公约»ꎬ① 成为首批批准«海洋法公约»

的国家ꎮ② «海洋法公约»于 １９９４ 年正式生效ꎮ

对于«海洋法公约»第 １５ 条、 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关于海岸相邻相向国家之间海洋划界

的规定ꎬ③ 中越双方自启动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起即进行了讨论ꎮ 随着谈判深入ꎬ 双方逐

渐加深了对«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的认识并达成重要共识ꎮ 双方就领海划界问题基本没

有争议ꎮ 关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ꎬ 双方一致认为ꎬ «海洋法公约»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规定虽简单ꎬ 却非常重要ꎬ 适用于中越北部湾划界ꎮ

«海洋法公约»第 ７４ 条和第 ８３ 条包含三项重要内容: 一是协议划界义务ꎬ 适用于北

部湾ꎬ 即中越均有义务通过谈判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ꎬ 且谈判不是走形式ꎬ 要使谈判具有

意义ꎬ 双方均应体现诚意ꎬ 正视争议和分歧ꎬ 进入实质性问题的讨论ꎬ 考虑双方关切ꎬ 体

现“互谅互让”精神ꎻ④ 二是谈判应致力于达成公平解决办法ꎬ 即公平结果ꎻ 三是双方在谈

判达成协议前ꎬ 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ꎬ 各自克制ꎬ 采取临时措施ꎬ 即“在问题解决

前ꎬ 双方均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的行动ꎬ 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ꎬ⑤ 共同致力于维

护北部湾地区的和平和稳定ꎮ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ꎬ 中越双方对一些具体问题虽然时有争论ꎬ 但本着协商解决精神ꎬ

总能在上述共识基础上找到处理办法ꎮ 例如ꎬ 越方在 １９９４ 年批准«海洋法公约»后ꎬ 放弃

了多年来关于东经 １０８°０３′１３″线的立场ꎬ 重申将致力于通过谈判解决海洋划界问题ꎮ⑥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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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２３ 日批准«海洋法公约»并郑重声明: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规定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ꎻ 中国将与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ꎬ
通过协商ꎬ 在国际法基础上ꎬ 按照公平原则划定各自海洋管辖权界限ꎮ 越南第 ９ 届国会第 ５ 次会议于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１５
日通过关于批准 １９８２ 年«海洋法公约»的决议ꎮ
关于批准公约国家名单ꎬ 参见联合国秘书处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网页: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ｅｐｔｓ / ｌｏｓ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ｖｏｅｒｖｉｅｗ＿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ｈｔｍꎬ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ꎮ
«海洋法公约»第 ７４ 条规定: “１ 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的界限ꎬ 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 ３８ 条所指国际法

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ꎬ 以便得到公平解决ꎮ”“３ 在达成第 １ 款规定的协议以前ꎬ 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ꎬ
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ꎬ 并在此过渡期间内ꎬ 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ꎮ 这种安排应不妨害最后界

限的划定ꎮ 第 ８３ 条关于相邻相向国家之间大陆架界限的划定ꎬ 与第 ７４ 条完全相同ꎮ
在“北海大陆架划界案”中ꎬ 国际法院认为ꎬ 协议划界也是习惯法的一项义务ꎮ 法院认为: 谈判义务包括: 为取得协

议ꎬ 当事国有义务进行谈判ꎬ 沿海国还有义务使谈判富有意义ꎬ 要体现出互谅互让ꎬ “如果每一方都坚持己见而不准

备作出任何修正ꎬ 谈判将不会如此”ꎮ 国际法院: « 关于北海大陆架划界案的判决»ꎬ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 第 ８５ 段ꎮ
«基本原则协议»序言部分ꎮ
关于越方谈判解决争议的立场ꎬ Ｓｅｅ Ｐｈａｍ Ｈａｏꎬ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Ｖｉｅｔ Ｎａｍ”ꎬ ｉｎ Ｋ Ｉ
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 Ｌ ＭｃＤｏｒｍａｎ (ｅｄｓ)ꎬ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 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ꎬ ＳＥＡＰＯＬꎬ Ｂａｎｇｋｏｋꎬ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ꎬ １９９４.



方一起再次确认«海洋法公约»及其确立的现代海洋法律制度ꎬ 构成双方谈判解决北部湾

问题的基础ꎮ
事实上ꎬ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是中越通过谈判ꎬ 将国际法包括«海洋法公约»适用

于北部湾有关情况的结果ꎮ 无论从谈判过程和划界结果看ꎬ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符合

«海洋法公约»ꎬ 符合北部湾的实际情况ꎬ 顺应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ꎬ 均具有坚实的法

律基础ꎬ 经得起历史考验ꎮ①

(二)谈判也适用了习惯国际法规则

虽然«海洋法公约»第 ７３ 条和第 ８４ 条规定对于谈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ꎬ 但公约本身

并没有规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具体划界原则和方法ꎮ 中越在谈判过程中深入讨论并一致

同意ꎬ 可根据习惯国际法ꎬ 参考国际实践ꎬ 按照公平原则ꎬ 考虑北部湾的所有有关情况ꎬ
以取得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ꎮ

为此ꎬ 双方首先就北部湾划界的有关情况交换意见ꎮ 中越各自提出的有关情况包

括: 北部湾两国海岸相邻又相向的基本地理情况ꎬ 两国各自在北部湾的海岸线长度ꎬ 两

国各自海岸的一般走向ꎬ 两国在北部湾内的岛屿分布情况ꎬ 北部湾对两国国防和安全的

重要性ꎬ 北部湾沿岸渔民的传统捕鱼权及其同新的海洋法律制度的衔接ꎬ 北部湾划界可

能对沿岸人民经济生活所带来的影响ꎬ 中越在北部湾进行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历史和

现状ꎮ
双方还讨论了“北海大陆架划界案”②、 “英国和法国大陆架划界案”③、 “突尼斯和利

比亚大陆架划界案”④、 “缅因湾海洋边界案”⑤、 “利比亚和马耳他大陆架划界案”⑥、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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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越政府级边界谈判越南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副部长黎功奉撰文说: “双方在谈判中运用了以下原则: 一是以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实践为依据ꎻ 二是考虑北部湾的特殊情况ꎬ 如岛屿、 海

岸线长度等ꎻ 三是解决划界问题从两国关系现状及发展需要出发(根本长远利益)四是按照公平原则ꎬ 谈判结果ꎬ 兼

顾双方关切ꎬ 体现双方努力、 诚意和互谅互让精神ꎬ 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ꎬ 相继解决两大边界问题ꎬ 为两国

边界管辖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ꎮ”参见黎功奉文章ꎬ 越南«共产主义杂志»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ꎮ
国际法院: « 关于北海大陆架划界案的判决»ꎬ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 «国际法院判决、 咨询意见和裁定集»ꎬ １９６９ 年

(ＩＣＪ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Ｓｅ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Ｃａｓｅｓ”ꎬ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１９６９)ꎻ 另参见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

编: «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ꎬ 北京: 海洋出版社版 １９８９ 年版ꎬ 第 ３５—８４ 页ꎮ
Ｓｅｅ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ｅｌ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
ｌａｎ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ｌ Ａｗａｒｄｓꎬ Ｖｏｌ ＸＶＩＩＩ.
国际法院: « 关于突尼斯 /利比亚大陆架案判决书»ꎬ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ꎬ «国际法院判决、 咨询意见和裁定集»ꎬ １９８２
年ꎬ 另参见国家海洋局政策研究室编: «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ꎬ 北京: 海洋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ꎬ 第 ２１７—２９４ 页ꎮ
国际法院: « 关于缅因湾海洋边界案的判决»ꎬ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国际法院判决、 咨询意见和裁定集»ꎬ １９８４ 年

(ＩＣＪꎬ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ａｉｎｅ”ꎬ ｉ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ꎬ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ｓꎬ １９８４)ꎮ
国际法院: «关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马耳他大陆架案的判决»ꎬ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 ３ 日ꎬ «国际法院判决、 咨询意见和

裁定集»ꎬ １９８５ 年ꎻ 关于判决的中文译文ꎬ 参见国家海洋政策研究室编: «国际海域划界条约集»(续集)ꎬ 北京: 海

洋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ꎬ 第 ３—５８ 页ꎮ



内亚和几内亚比绍海洋边界案”①等国际法院或者国际仲裁法庭审理的海洋划界案例ꎮ 双

方一致认为ꎬ 根据习惯国际法和国际实践ꎬ 沿海国对于领海的主权和对于 大陆架和专属

经济区等海洋区域的管辖权是其陆地领土主权向海洋的延伸ꎮ 陆地领土构成沿海国海洋权

益主张的法律基础ꎮ
在上述基础上ꎬ 双方经过艰苦讨论ꎬ 基本上同意ꎬ 划界考虑的有关情况ꎬ 应予以区

分ꎬ 分别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ꎬ 确认“陆地统治海洋”原则ꎬ 陆地领土构成沿海国海洋权利的法律基础ꎮ② 因

此ꎬ 北部湾的自然地理情况ꎬ 特别是中越在北部湾既相邻又相向的总体政治地理关系ꎬ 构

成北部湾划界最基本的有关情况ꎬ 北部湾海洋划界结果应反映两国在北部湾大体相当的总

体政治地理关系ꎮ
第二ꎬ “陆地通过海岸统治海洋”ꎮ 中越在北部湾的海岸ꎬ 包括海岸长度和一般走向

是确定两国在北部湾海洋分界线走向最重要的有关情况ꎮ
鉴于中方在北部湾的海岸线长度为 ６９５ 公里ꎬ 越方在北部湾的海岸线长度为 ７６３ 公

里③ꎬ 中方海岸线略短ꎬ 越方海岸线稍长ꎬ 两者相差不大ꎬ 反映这一关系的公平划界结果

应是双方利益大致平衡ꎮ④ 双方利益大致平衡并不意味着绝对等分ꎬ 一方略多一点、 另一

方略少一点是正常的ꎬ 关键是双方所得面积不能相差太大ꎬ 要双方都能接受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所确定的中越在北部湾的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分界线ꎬ

将北部湾海域 ５ ９ 万平方公里海域和 ６ ６ 万平方公里海域分别划归中国和越南ꎮ⑤ 这一结

果体现了海洋划界不是“重塑地理或现实状况”⑥ꎬ “不是海洋区域平均分配”⑦等在国际海

洋划界案例中为国际法院所确认的法律原则ꎮ
第三ꎬ 根据“一国自然延伸不侵犯他国自然延伸”和“减轻偶然的特殊特征所引起的后

果”等原则⑧ꎬ 并参照国际海洋划界实践ꎬ 双方以海岸线一般走向为基础ꎬ 处理不规则的

海洋地形可能造成的阻断、 夸大和扭曲效果问题ꎮ
双方根据两国在北部湾中岛屿同海岸一般走向的关系ꎬ 决定岛屿在确定海洋分界线走

向中的作用ꎮ 同海岸一般走向一致的岛屿ꎬ 可作为划界的基点ꎬ 并赋予全部效力ꎻ 偏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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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国际仲裁法庭: «关于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海洋边界案的仲裁裁决»ꎬ １９８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ꎮ
国际法院: «关于北海大陆架划界案的判决»ꎬ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 第 ９６ 段ꎮ
参见中越政府级边界谈判越南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副部长黎功奉文章ꎬ 越南«共产主义杂志»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ꎻ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越南外长阮怡年就北湾划界生效接受越南«人民报»专访ꎬ 越南«人民报»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ꎻ Ｎｇｕｙｅｎ Ｈｏｎｇ
Ｔｈａｏꎬ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３６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２５￣４４.
唐家璇: «劲风煦雨»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２５６ 页ꎮ
江淮: « 北部湾: 中越合作之湾»ꎬ «世界知识»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４ 期ꎬ 第 ２７—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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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一般走向的岛屿ꎬ 视情予以其部分作用或不赋予其作用ꎮ
在北仑河口附近领海划界中ꎬ 中方的白苏岩和越方的代赞岛(Ｃｈａｎｇ Ｔａｙ)构成基点ꎮ①

越方白龙尾岛位于北部湾海域的中间位置ꎬ 距离越南海岸 １１０ 公里ꎬ 距离中国海南

岛 １３０ 公里ꎮ② 由于它远远偏离两国在划界区域有关海岸的一般走向ꎬ 并考虑到其历史

经纬ꎬ 中越在谈判中一致同意ꎬ 仅赋予这一岛屿 １２ 海里领海另加 ３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ꎮ
此外ꎬ 北部湾湾口越方一侧的昏果岛ꎬ 距离越南大陆海岸约 １３ 海里ꎬ 为避免这一岛

屿对划界产生扭曲效果ꎬ 双方通过谈判同意ꎬ 在划界中赋予这一岛屿半效力ꎮ③

第四ꎬ 北部湾海洋划界涉及一系列重要问题ꎬ 包括北部湾对于中越两国国防和安全的

重要性ꎬ 北部湾油气资源的分布和勘探、 开发ꎬ 中越两国渔民在北部湾的传统捕鱼权ꎬ 渔

业资源的合理利用、 养护和可持续发展ꎬ 北部湾的航道对于两国经济和对外交往的重要

性ꎬ 两国沿北部湾的陆地领土面积ꎬ 两国在北部湾沿岸的居民人口数量ꎬ 沿岸人民经济生

活需要等等ꎮ
对于上述有关情况ꎬ 双方在谈判中均进行了深入的讨论ꎮ④ 双方同意ꎬ 两国政府应基

于对北部湾沿岸地区人民负责的态度ꎬ 考虑划界可能对沿岸人民生活的直接影响ꎬ 建立合

作机制ꎬ 通过双方合作ꎬ 对有关问题作出妥善安排ꎮ
至此ꎬ 双方同意充分考虑北部湾的所有有关情况ꎬ 综合采用几何方法ꎬ 提出各自划界

主张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ꎬ 最终形成一致的两国在北部湾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的分界线ꎮ
(三)中越北部湾划界取得了公平的结果

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确定了两国之间在北部湾的海洋边界线ꎬ 划定两国在北部湾包括

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海洋管辖权区域ꎬ 并以合作共赢的精神ꎬ 妥善解决了两国之

间关于包括石油、 天然气和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争议问题ꎮ 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审视和

评价这一结果及其公平性:
１ 总体面积比例问题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确定了 ２１ 个界点及其之间 ２０ 段直线连线所构成的中越在北部

湾的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分界线ꎮ 这一分界线划归中越双方的北部湾海域面积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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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５ ９ 万平方公里和 ６ ６ 万平方公里ꎮ 根据越方资料ꎬ 中越面积比例是 ４６ ７７ ∶ ５３ ２３ꎮ①

由于计算方法不同ꎬ 越方提供的这一面积和比例ꎬ 同中方所掌握的面积和比例ꎬ 并不

完全一致ꎬ 但是这只是由于计算方法不同ꎬ 以数字形式体现的结果稍有不同而已ꎮ 事实

上ꎬ 无论中方计算结果数字还是越方计算结果ꎬ 实际上并无大的出入ꎮ②

这里需要指出ꎬ 判断划界结果公平性ꎬ 不能仅仅根据一项数据ꎬ 不能只看双方所得是

多少ꎮ 更重要的是ꎬ 要看这一划界结果是怎么产生的? 依据什么? 体现了什么? 为什么有

这一结果?

我个人认为ꎬ 海洋划界既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谈判ꎬ 同时也是一项国际法实践ꎮ 因

此ꎬ 判断结果公平性的依据和标准是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ꎬ 具体到北部湾划界ꎬ 是双方

在«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中所确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适用于北部湾划界的国际法原

则和国际实践ꎬ 包括 １９８２ 年«海洋法公约»、 公平原则等在划界结果中的具体体现ꎮ 从这

一视角看ꎬ 中越北部湾划界的结果法律上是公平的、 政治上是友好的ꎬ 经济上是合理的ꎬ
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ꎮ③ 划界结果在法律上的公平性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ꎬ 这一结果ꎬ 是双方根据国际关系准则ꎬ 通过外交谈判ꎬ 在互谅互让基础上取得

的ꎮ 对此ꎬ 中越双方均表示满意ꎮ 从这个意义上ꎬ 这一结果顺应时代要求ꎬ 是双方以和

解、 合作和共赢代替分歧、 争议和冲突ꎬ 体现了两国各自的根本利益和两国人民维护北部

湾地区和平和发展的共同利益和愿望ꎮ 因此ꎬ 这一结果是公平的ꎮ

第二ꎬ 这一结果ꎬ 界定并维护了两国各自对北部湾海域享有的领海主权以及对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ꎬ 即通常所说的海洋权益ꎮ 北部湾“系指北面为中国和

越南两国陆地领土海岸、 东面为中国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海岸、 西面为越南大陆海岸所环抱

的半封闭海湾”ꎬ 中越在北部湾的海岸既相邻又相向ꎬ 由此形成的两国总体政治地理关系

基本对等ꎬ 大体平衡ꎮ 因此ꎬ 中越通过北部湾海洋划界各自所得面积虽有多少之差ꎬ 但总

体面积比例是大体相当的ꎬ 反映了北部湾地区两国陆地领土之间大体平衡的总体政治地理

关系ꎮ 所以ꎬ 划界结果是公平的ꎮ

第三ꎬ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所确定的中越在北部湾的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分界线是以两国面临北部湾的海岸线为基础划定的ꎮ 由 ２１ 个界点及其之间 ２０ 段直线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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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越方数据ꎬ 北部湾总面积１２３７００平方公里ꎮ 参见中越政府级边界谈判越南代表团团长、 外交部副部长黎功奉文章ꎬ
越南«共产主义杂志»２００１ 年第 ２ 期ꎮ 越方数据又说: 北部湾总面积为 １２６２５０ 平方公里(３６０００ 平方海里)ꎬ 参见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越南外长阮怡年就北湾划界生效接受越南«人民报»专访ꎬ 越南«人民报»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ꎮ 越方自己关于

北部湾总面积的数据就不一致ꎬ 因此ꎬ 越南掌握的双方面积本身也不完全一致ꎮ
例如ꎬ 邹可渊在«海洋发展和国际法»杂志上撰文说ꎬ 双方面积相差约 ８０００ 平方公里ꎬ 与江淮文章的数据相差 １０００
平方公里ꎬ 不完全一致ꎮ Ｓｅｅ Ｚｏｕ Ｋｅｙｕａｎꎬ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ｏｆ Ｔｏｎｋｉｎ”ꎬ Ｏｃｅ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３６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１３￣２４.
唐家璇: «劲风煦雨»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２５６ 页ꎮ



所构成的分界线ꎬ 基本反映了两国在北部湾的海岸线一般走向ꎮ 双方所得面积比例的差

异ꎬ 也反映了中方在北部湾的海岸线稍短、 越方在北部湾海岸线略长这一基本事实ꎮ 中越

以海岸线一般走向和海岸线长度这两个基本地理事实为基础ꎬ 通过谈判确定两国之间在北

部湾的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分界线ꎬ 同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是一致的ꎬ 由此产生的结

果是公平的ꎮ
第四ꎬ 中越在划界过程中还以公平原则为依据ꎬ 对偏离海岸线一般走向的岛屿可能产

生阻断、 夸大和扭曲效果进行了妥善处理ꎮ 其中ꎬ 越方海岸外的昏果岛仅被赋予 ５０％的

划界效力ꎻ 越方在北部湾海域中心位置的白龙尾岛ꎬ 仅获得 １２ 海里领海外加 ３ 海里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ꎮ 上述处理是双方通过平等谈判ꎬ 共同实施公平原则的结果ꎬ 确保了最终

划界结果的公平性ꎬ 与海洋划界的国际实践是完全一致的①ꎮ
越方专家阮洪涛曾做过一项测试ꎬ 即用为国际海洋划界实践所确认的接近比例性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对中越海洋划界结果进行检测ꎮ 他认为ꎬ 越中在北部湾的海岸

线长度比是 １ １: １ꎬ 划归双方各自海域面积比是 １ １３５: １ꎬ 检测结果ꎬ 两者大致接近ꎮ
他的结论是: 越中海洋划界结果符合接近比例性原则ꎬ 是公平的、 可以接受的ꎮ②

“接近比例性”概念是从公平原则引伸出来的ꎬ 也是从“陆地统治海洋”ꎬ “陆地通过海

岸统治海洋”这些关于沿海国海洋管辖权的国际法原则引伸出来ꎮ 国际法院认为ꎬ “接近

比例性”概念本身不是独立的法律渊源: “事实上接近比例性因素是由公平原则引伸出来

的”ꎮ③

在国际划界实践中ꎬ “接近比例性”原则有两种作用ꎬ 一是检验划界结果的公平性ꎻ
二是对适用一种划界方法可能产生的扭曲性效果予以纠正ꎮ 从划界过程和结果看ꎬ 中越北

部湾划界适用了这一原则ꎮ
２ 渔业问题

北部湾是一个浅海湾ꎬ 等深线大致与海岸线平行ꎮ 北部湾海底地势平坦ꎬ 自西北向东

南倾斜ꎬ 倾斜度约为 ２ 度ꎬ 水深一般为 ２０ 至 ６０ 米ꎬ 平均为 ３８ 米ꎬ 东南部深度较大ꎬ 南

部湾口最深处达 １００ 米ꎮ
注入北部湾的河流除中越界河北仑河外ꎬ 中国方面有九洲江、 南流江、 大风江、 防城

江、 昌化江等 １２５ 条中、 小河流ꎬ 越南方面有先安河、 红河、 马江、 蓝江、 沱江、 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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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 在“缅因湾海洋划界案”中ꎬ 国际法院分庭认为ꎬ 新斯科舍海岸外加拿大西尔岛(Ｍａｃｈｉａｓ Ｓｅａｌ Ｉｓｌａｎｄ)的面积ꎬ
特别是地理位置不容忽视ꎮ 考虑到这一岛屿偏离了海洋线一般走向ꎬ 分庭认为ꎬ 在划界中给予西尔岛以一半作用是

恰当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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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２５￣４４
国际法院: «关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马耳他大陆架案的判决»ꎬ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 ３ 日ꎬ «国际法院判决、 咨询意见和

裁定集»ꎬ １９８５ 年ꎬ 第 ５６ 段ꎮ



等ꎮ 这些河流为北部湾的鱼类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盐ꎮ
北部湾地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带ꎬ 海水表层温度年平均为摄氏 ２１ ９４°至 ２６ ９７°ꎬ 适

合于各种鱼类繁衍ꎮ 北部湾水产资源非常丰富ꎬ 有鱼虾类 ５４０ 多种ꎬ 主要经济鱼类 ５０ 多

种ꎬ 包括红鱼、 石斑鱼、 蓝园鲮、 二长棘鲷、 真鲷、 马鲛、 鲐鱼等ꎮ 主要经济虾类 １０ 多

种ꎬ 此外还有大量的头足类和贝类ꎮ
北部湾渔业资源大部分属于近海性鱼类ꎬ 其特点是分布广、 群体不大ꎬ 体形小、 寿命

短ꎬ 繁殖力强ꎬ 生长速度快ꎬ 相互混栖ꎬ 种间数量相互补充ꎮ 由于受海洋水文条件控制ꎬ
北部湾鱼种基本属于独立的鱼类区系ꎬ 鱼类具有在湾内作短距离洄游的特性ꎮ

中越两国沿岸渔民世世代代在北部湾捕鱼ꎬ 在公海自由原则下ꎬ 形成了传统捕鱼权ꎮ
但是随着现代海洋法制度的发展ꎬ 传统捕鱼权同现代海洋法制度的衔接问题被提上议事日

程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对此作出一个较好的回答ꎮ
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是划定两国之间的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分界线ꎬ 其中专

属经济区划界实际上是以专属经济区这一新的海洋法律制度来取代“领海外即公海ꎬ 公海

捕鱼自由”这一旧的公海渔业法律制度ꎮ
从长远看ꎬ 这一法律制度变化实际上扩大了沿海国的海洋管辖权ꎬ 有利于沿海国更好

地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ꎬ 对于中越双方都是有益的ꎮ 这也是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和客观

要求ꎮ
但是ꎬ 从当时情况看ꎬ 这一法律制度变化将直接影响到两国渔民在北部湾的传统捕鱼

权ꎬ 影响到北部湾沿岸两国人民ꎬ 特别是以北部湾海域渔业资源为生计的两国沿岸渔民传

统生产作业习惯和切身利益ꎮ
此外ꎬ 考虑北部湾渔业资源、 特别是鱼类在湾内短距离洄游的特点ꎬ 中越无论是否进

行专属经济区划界ꎬ 都有义务根据«海洋法公约»ꎬ 就北部湾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

续发展以及两国在北部湾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养护、 管理和利用等事项进行合作并进行

协商ꎮ
鉴于上述ꎬ 谈判伊始ꎬ 中方就明确向越方建议ꎬ 两国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ꎬ 应本着

对两国人民特别是北部湾沿岸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ꎬ 妥善处理北部湾海洋划界所涉及的渔

业问题ꎮ 随着谈判深入ꎬ 中方进一步提出ꎬ 双方进行北部湾划界必须同时妥善解决渔业安

排问题ꎬ 划界协定必须与渔业合作协定同时签署、 同时生效ꎮ
经过努力ꎬ 中方这一建议为越方所接受ꎬ 双方在两国政府级边界谈判代表团下设立划

分北部湾联合工作组和北部湾渔业专家小组ꎬ 划界谈判和渔业谈判同时进行ꎮ①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双方同时签署«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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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家璇: «劲风煦雨»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２５９—２６１ 页ꎮ



定»ꎮ 之后ꎬ 又经过三年多谈判ꎬ 中越双方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在北京签署«中越北部湾渔

业合作协定»的补充议定书和«北部湾共同渔区资源养护和管理规定»ꎬ 妥善解决了北部湾

渔业安排事宜①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

定»同时生效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规定了中越两国在北部湾渔业合作的框架ꎬ 即: “缔约双方同

意就北部湾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国在北部湾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养

护、 管理和利用的有关合作事项进行协商ꎮ”②这一规定符合«海洋法公约»关于闭海或半闭

海沿岸国就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 管理和利用进行合作义务的规定ꎬ 与国际实践也是一

致的ꎮ③

在«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法律基础上ꎬ «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对两国渔业合作

事宜作出了具体规定(参见图 ６)ꎬ 主要如下:
第一ꎬ 确定协定的目的、 法律原则和基础ꎮ 目的是“维护和发展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

之间的传统睦邻友好关系ꎬ 养护和持续利用北部湾协定水域的海洋生物资源ꎬ 加强两国在

北部湾的渔业合作”ꎻ 所依据的法律原则是国际法ꎬ 特别是«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ꎬ 以

及«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关于生物资源的有关规定ꎻ 基础是相互尊重各自在北部湾的主

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ꎬ 平等互利④ꎮ
第二ꎬ 综合考虑北部湾渔业资源状况、 两国渔民的作业习惯和生产能力ꎬ 以及两国在

北部湾的国防和航行需要ꎬ 划定了共同渔区、 跨界过渡性安排水域和小型渔船缓冲区ꎮ 上

述三个渔业区域均跨越两国在北部湾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ꎮ 其中:
———共同渔区面积约 ３ 万多平方公里ꎬ 在北部湾封口线以北ꎬ 北纬 ２０ 度以南ꎬ 沿中

越两国专属经济区两侧各 ３０ ５ 海里划定ꎬ 涵盖北部湾大部分中高产渔区ꎮ 共同渔区的有

效期为 １２ 年ꎬ 期满后再自动延长 ３ 年ꎬ 共 １５ 年ꎮ⑤ 中越双方各自按照分界线对共同渔区

自己一侧的海域进行监管ꎬ 双方可进行联合监管ꎮ 每年双方在共同渔区内的作业渔船数量

由根据协定设立的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来确定ꎮ
———在共同渔区以北北部湾海域的两国专属经济区ꎬ 设立过渡性安排水域ꎬ 有效期 ４

年⑥ꎬ 允许两国渔船进入作业ꎮ 在过渡性安排水域 ４ 年期满后ꎬ 双方可根据资源状况ꎬ 考

虑专属经济区相互入渔问题并就此进行商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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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８ 条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２３ 条ꎮ
«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序言部分ꎮ
«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第 ３—１０ 条ꎮ
«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第 １１ 条ꎮ



图 ６　 共同渔区示意图

———在北仑河入海口附近ꎬ 两国领海分界线两侧各 ３ 海里的范围设立小型渔船缓冲

区ꎬ 有效期 １５ 年ꎮ① 对小型渔船误入缓冲区ꎬ 采取不扣留ꎬ 不处罚办法ꎬ 但可勒令其

离开ꎮ
第三ꎬ 双方设立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具体落实有关合作事宜ꎬ 并就渔业联合委员会

的机制、 职责权限、 运作方式ꎬ 以及北部湾生物资源的养护、 管理和利用等作出规定②ꎮ
第四ꎬ 对于双方渔民和渔船的海上救助和紧急避难ꎬ 以及确保北部湾的海上航行安全

等事项作出规定③ꎮ
第五ꎬ 确立在共同渔区内进行长期渔业合作的精神ꎬ 并规定在本协定有效期 １２ 年ꎬ

自动顺延 ３ 年期满后ꎬ 双方将协商继续合作事宜④ꎮ
«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对于调整两国渔业关系ꎬ 逐步实现由传统捕鱼权的法律

制度向现代国际法上的专属经济区制度过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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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部湾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压力日益增大背景下ꎬ 这一渔业安排也为中越两国调

整渔业产业结构ꎬ 渔民转产转业争取了较宽裕的时间ꎮ 对此ꎬ 中国农业部、 广西自治区、
广东省和海南省ꎬ 根据«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的规定ꎬ 作出妥善安排①ꎮ

中越在北部湾确立专属经济区制度有利于北部湾渔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北部湾渔业资源

是两国的共同财富和北部湾沿岸两国人民的生计之所依ꎮ 根据专家估计ꎬ 北部湾渔业资源

可持续利用量年约为 ６０ 万吨 /年ꎮ 近年来ꎬ 两国渔民在北部湾的捕获能力已超过 １００ 万

吨ꎬ 远远超过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极限ꎬ 北部湾面临渔业资源萎缩和枯竭的威胁ꎮ
中越通过专属经济区划界和签署渔业协定ꎬ 建立北部湾新型合作模式ꎬ 加强两国对北

部湾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ꎬ 特别是加强可持续利用方面的合作ꎬ 有助于理顺双方的渔业

关系ꎬ 在北部湾建立良好和稳定的渔业作业秩序ꎬ 更好地保护北部湾的生态环境ꎬ 促进渔

业的可持续发展ꎬ 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ꎬ 造福子孙后代ꎮ
３ 油气问题

北部湾存在着两个大的石油地质单元ꎬ 即北部湾盆地和莺歌海盆地ꎮ
北部湾盆地位于海域东北端ꎬ 还包括雷州半岛南部及海南岛北部澄迈—定安以北的部

分陆地ꎬ 即东经 １０８°００′—１１０°３０′ꎬ 北纬 １９°４０′—２１°０５′ꎬ 面积约 １ ９ 万平方公里ꎬ 海底

地形较平坦ꎬ 水深小于 ６０ 米ꎮ 该盆地是一个以新生界为主的断拗盆地ꎬ 可划分为北部拗

陷、 企西隆起、 南部拗陷三个一级构造单元ꎮ
莺歌海盆地位于中国海南岛西与越南之间海域ꎬ 占据北部湾之主要部位ꎬ 总体呈北

西－南东走向之长锥状ꎬ 长约 ７５０ 公里、 宽约 ２００ 公里ꎬ 面积近 １３ 万平方公里ꎮ 该盆地是

一个新生界大型裂谷式拗陷盆地ꎬ 沉积巨厚的第三系(尤其是上第三系)地层ꎬ 拗陷中心

可达 １９０００ 米ꎮ 莺歌海盆地形成大气区的基本地质条件是: 盆地规模大、 有巨厚沉积岩、
具有优质海相砂岩储层和巨厚区域性泥岩盖层、 发育有众多的犬型背斜及其他类型圈闭、
晚第三纪快速沉降及促使烃源岩具备高地温场向天然气演化条件ꎮ

除油、 气资源外ꎬ 北部湾东北部还有钛铁矿、 锆英石、 金红石、 独居石等矿产资源ꎮ
中越在北部湾油气资源的争议主要涉及北部湾中间海域ꎬ 即莺歌海盆地的油气构造划

分问题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越方就提出准备进入在北部湾东经 １０８°以西范围内进行勘探作

业ꎮ 对此ꎬ 中方明确表示: 北部湾为中越两国共同海域ꎬ 在两国正式划定海域前ꎬ 建议双

方均暂不进入北部湾中间海域(即北纬 ２０°以南、 １８°以北ꎻ 东经 １０７°以东、 １０８°以西)进
行调查和勘探活动ꎮ 越方未回应ꎮ 此后ꎬ 越方于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１ 年和 １９９４ 年多

次进入上述“中间区”勘探作业并将“中间区”纳入越方对外油气招标通告ꎮ 对此ꎬ 中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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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反制措施ꎬ 亦进入“中间区”进行勘探活动①ꎮ 双方遂形成争议态势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以两国各自对大陆架主权和管辖权为基础ꎬ 划定两国之间的

大陆架分界线ꎬ 妥善解决这一争议②ꎮ 协定重申ꎬ “相互尊重按照本协定所确定的两国各

自在北部湾的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③ꎬ 即两国对各自

大陆架上进行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均享有主权和专属管辖权ꎮ
同时ꎬ 参照国际实践并考虑到北部湾的地质情况ꎬ 特别是两国的大陆架分界线穿过位

于北部湾中间海域的莺歌海盆地ꎬ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进一步对跨界构造开发做出明

确的规定: “如果任何石油、 天然气单一地质构造或其他矿藏跨越本协定第二条所规定的

分界线ꎬ 缔约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就该构造或矿藏的最有效开发以及公平分享开发收益达

成协议ꎮ”④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上述规定符合国际上有关通行做法ꎮ 例如ꎬ 北海沿岸国之间

的大陆架划界协定规定: “如果单一地质石油构造或油田ꎬ 或包括沙或砾石在内的任何其

他矿藏的任何单一地质构造或场地ꎬ 跨越分界线ꎬ 使位于分界线一边的这种构造或油田可

以全部或部分从分界线另一边开发ꎬ 则缔约双主应就这种构造或场地的开发ꎬ 谋求达成协

议(或应努力就使这一构造得以最有效的开采办法达成协议)”ꎮ 许多国家在划界协定中有

类似规定⑤ꎮ
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划界案中ꎬ 肯定北海沿岸国共同开发的实践ꎬ 并指出矿产的统

一性是大陆架划界应予以考虑的一种实际因素ꎮ⑥

在«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的基础上ꎬ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越南石油总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底在河内签署«关于北部湾油气合作的框架协议»ꎬ 双方同意将联合对北部湾的油气资

源进行勘探ꎬ 就开采跨界油气资源进行合作ꎬ 并探讨两国石油公司互相参与对方大陆架油

气资源开采的商业合作形式⑦ꎮ

五、 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的启示

(一)政治保障

领土、 边界和海洋划界问题ꎬ 均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的利益ꎬ 涉及民族感情ꎮ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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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方在莺歌海盆地的勘探活动ꎬ 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主编: «当代中国的海洋事业»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ꎬ 第 ２０９ 页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２ 条、 第 ４ 条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６ 条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第 ７ 条ꎮ
国际上约 ３５ 个大陆架划界协定规定了缔约国之间就单一构造开发进行谈判的义务ꎮ
国际法院: «关于北海大陆架划界案的判决»ꎬ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 第 ９１ 段ꎮ
«中越联合公报»ꎬ «人民日报»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ꎻ «中越联合新闻公报»ꎬ «人民日报»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ꎻ 江淮: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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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要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和决定因素是当事国国内政治稳定ꎬ 当事国领导人和政府对内具

有权威ꎬ 能以高度的政治智慧ꎬ 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出发ꎬ 兼顾两国关系现状和

发展需要ꎬ 排除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和干扰ꎬ 坚定地维护两国关系稳定和向前发展的大

局ꎬ 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两国之间争议的大方向ꎬ 并在关键时候ꎬ 果断地做出政治决策ꎬ 起

到一言九鼎的作用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越两次北部湾划界谈判无果而终ꎬ 除法律上条件还不成熟外ꎬ 一个

重要原因是中越两国之间缺乏信任ꎬ 两国关系恶化ꎬ 谈判本身缺乏政治基础ꎮ 在这种情况

下ꎬ 谈判只是双方立场和观点的交锋ꎬ 是争论、 论战ꎬ 无条件也不可能解决争议ꎮ
进入 ９０ 年代后ꎬ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ꎬ １９９１ 年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

访华ꎬ 两国领导人决定“结束过去ꎬ 开辟未来”ꎬ 实现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ꎬ 在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ꎬ 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国之间的边界领土问题ꎬ 由

此奠定了中越陆地边界和北部湾谈判的政治基础ꎮ
两国人民和两国领导人坚持睦邻友好的决心ꎬ 是促进北部湾划界谈判成功的关键ꎮ 在

谈判陷入困局举步维艰情况下ꎬ 两国领导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ꎬ 果断地做出政治决策ꎬ 确

定了“大局为重、 互谅互让、 公平合理、 友好协商”的边界谈判方针ꎬ 有效地推动了北部

湾划界谈判进程向前迈进ꎮ 谈判最终取得成功ꎮ①

(二)建立谈判机制有助于缓和冲突ꎬ 逐步缩小分歧ꎬ 维护当事国双边关系的稳定ꎬ
为最终解决争端创造条件

领土、 边界和海洋划界争端ꎬ 是当事国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ꎬ 如迟迟不解决ꎬ 时隐

时显ꎬ 此起彼伏ꎬ 将始终困扰和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和平稳发展ꎬ 长此以往ꎬ 争议还有进

一步扩大的可能ꎬ 甚至可能成为两国关系难以逾越的障碍ꎮ 不仅有关国家内部反对势力有

可能予以利用ꎬ 而且第三国也有可能利用ꎬ 在当事国双边关系中打入楔子ꎮ
因此ꎬ 从防患于未然考虑ꎬ 只要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ꎬ 应考虑尽早启动致力于解决有

关争议的谈判ꎬ 使有关争议成为两国外交当局正视、 对话的正常议题ꎮ 除非双方就搁置争

议ꎬ 共同维护争议地区的稳定和安宁及其具体实施办法已达成协议ꎬ 否则ꎬ 原则上应尽早

提出谈判建议ꎬ 越早越好ꎮ 单纯的等待不是维护权益的最好方式ꎬ 也无法逐步为最终解决

争议创造和积累条件ꎮ
中越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争议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均表明:
第一ꎬ 不管争端多么复杂、 严重、 敏感ꎬ 当事国政治、 外交当局能否予以正视ꎬ 能否

冷静、 理智、 客观地看待、 判断和界定争端ꎬ 有无决心建立谈判机制ꎬ 对于缓和争端、 稳

定局势非常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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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领土、 边界和海洋划界谈判往往旷日持久ꎬ 举步维艰ꎬ 只要当事国政治、 外交

当局不为争端起伏、 一时困难和传媒煽动所迷惑ꎬ 坚持平等谈判ꎬ 诚心诚意、 循序渐进地

推动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ꎬ 就能逐步厘清分歧ꎬ 凝聚共识ꎬ 为最终和平解决争端创造和积

累条件ꎮ

第三ꎬ 为维持谈判进程ꎬ 最重要的是当事国双方自我约束ꎬ 不扩大争议ꎬ 同时就维持

争议现状ꎬ 不损害各自立场ꎬ 共同致力于争议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达成临时性的安排ꎬ 包括

任何一方都不单方面进入争议地区进行活动等ꎬ 增信释疑ꎬ 才能为最终解决争议创造

条件ꎮ

第四ꎬ 从国际政治角度看ꎬ 尽早启动谈判ꎬ 致力于通过谈判缓和矛盾ꎬ 积极寻求解决

争议的时机ꎬ 不论谈判本身进展之快慢ꎬ 都有助于当事国政府展示对有关争议的负责任态

度ꎬ 对国际社会和国内政治都是一个交代ꎬ 只要谈判能坚持下去ꎬ 本身就是得分ꎮ

(三)坚持在国际法基础上ꎬ 参照国际实践ꎬ 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ꎬ 考虑两国人民的

根本和长远利益ꎬ 平等协商ꎬ 互谅互让ꎬ 寻求公正、 公平和合理的解决办法ꎬ 达成双赢的

公平结果

１ 公平结果必须、 也必然是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ꎮ 涉及边界、 领土和海洋划界的

谈判是国家之间一项政治谈判ꎮ 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ꎬ 贯串于谈判的始终ꎮ

首先ꎬ 谈判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ꎬ 适用国家主权、 平等、 自愿缔约等国际法原则ꎮ

其次ꎬ 在谈判中ꎬ 国际法是双方谈判的共同依据和基础ꎬ 一方提出的主张必须以国际法为

依据ꎬ 才能得到另一方的尊重ꎮ 第三ꎬ 必须适用国际法及其包含的公平、 正义原则才能判

断双方主张及其依据的合法性、 合理性ꎬ 才能在双方主张之间寻求公平、 平衡双方利益的

解决办法ꎮ 第四ꎬ 谈判的最终结果只有符合国际法ꎬ 符合公平和正义原则ꎬ 才具有法律基

础ꎬ 才能为两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可ꎬ 并能在未来实践中得到遵守和实施ꎮ

２ 要达成公平结果ꎬ 当事国必须尊重历史、 尊重客观事实ꎮ 能否尊重历史、 尊重客

观事实本身也是判断当事国对于谈判是否具有诚意的表现ꎮ 这里ꎬ 尊重历史和尊重客观事

实不是矛盾的ꎬ 而是互为补充的ꎮ 澄清历史ꎬ 目的是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ꎬ 更好地了解现

实的状况ꎬ 厘清双方分歧和争议ꎬ 对分歧和争议的程度、 内容和性质作出准确判断ꎬ 有利

于更好地寻求解决办法ꎮ 在中越北部湾海洋划界谈判中ꎬ 双方就 １８８７ 年«专条»规定的东

经 １０８°０３′１３″线问题、 北部湾两国渔民的传统捕鱼权问题、 白龙尾岛的历史经纬等问题进

行充分讨论ꎬ 澄清历史ꎬ 同时立足于两国均批准 １９８２ 年«海洋法公约»这一事实ꎬ 立足于

国际海洋划界实践ꎬ 妥善地解决了双方之间的上述分歧和争议ꎮ

３ 平等协商、 互谅互让是实现公平结果的必要手段ꎮ

边界、 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涉及国家根本和长远的利益ꎬ 对于中国如此ꎬ 将心比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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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周边邻国同样如此ꎮ 无论在谈判过程中还是最后结果ꎬ 都必须结合争议实际情况ꎬ 兼

顾当事国正当、 合法的利益ꎬ 在双方正当、 合法利益之间找出一种平衡ꎬ 而这种平衡只有

通过平等协商、 互谅互让才能够实现ꎮ
判断海洋划界谈判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双方基于历史、 地理、 陆地领土主权的合情、 合

理、 合法的正当海洋权益是否得到了维护ꎮ 对此ꎬ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交出一份令人

满意的答卷ꎮ «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所确定的中越海洋分界线ꎬ 明确地界定两国的领海、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范围ꎬ 把双方原先有争议、 互不承认的权利主张ꎬ 转变为相互承

认ꎬ 法律上有保障的主权、 管辖权和权益ꎮ
谈判解决争议包含一个内在逻辑ꎬ 这就是继续延续争议有损于双方利益ꎬ 将争议转化

为各自明确的权益对双方均有利ꎬ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ꎮ
正是鉴于上述考虑ꎬ 中越两国最高权力机构才审议批准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ꎮ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ꎬ 划界结果得到两国各界人民的广泛理解、 认同和支持ꎮ
(四)北部湾海洋划界是中国同邻国第一次海洋划界实践ꎬ 在如何组织和驾驭谈判上ꎬ

为中国同其他海洋邻国进行海洋划界ꎬ 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海洋划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ꎬ 做好谈判工作ꎬ 需要内外统筹兼顾ꎮ 对外ꎬ 既要坚

定地维护正当权益ꎬ 又要保持两国关系稳定ꎬ 增进互信ꎬ 循序渐进并且有效地推动谈判取

得进展ꎬ 为最终解决争议创造条件ꎮ 对内ꎬ 划界涉及政治、 安全、 渔业、 交通、 油气资源

等利益ꎬ 需要国内各有关部门之间进行统筹协调ꎬ 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ꎬ 对外形成国家根

本和长远利益ꎬ 从总体上予以维护ꎬ 特别是要妥善处理好北部湾沿岸渔民的利益和国营石

油公司利益ꎬ 地方利益与国家、 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ꎮ
在谈判组织上ꎬ 需要统筹协调政府级代表团、 代表团长非正式磋商、 北部湾划界联合

工作组、 测绘专家小组、 渔业专家小组、 划界非正式专家小组等多种形式ꎬ 从总体上把握

谈判节奏和进度ꎬ 抓住要害和关键ꎬ 积极予以推动ꎮ
海洋划界谈判还涉及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 国际实践、 历史、 地理、 测绘制图技术等

跨领域、 多学科知识的运用ꎮ 做好基础工作ꎬ 为对外谈判策略和手段的运用提供知识保障

和技术支持ꎬ 非常重要ꎮ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ꎬ 国内各有关部门ꎬ 均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ꎬ 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ꎬ 相互配合ꎬ 协同作战ꎬ 研究国际法、 国际实践和国际海洋划界原则和方法ꎬ 准

备划界谈判方案ꎬ 设计计算机程序ꎬ 制作划界协定和渔业协定用图ꎬ 为谈判提供政治、 智

力、 财力、 物力和技术上的支持和保障ꎬ 形成了一整套工作流程ꎬ 锻炼了队伍ꎬ 培养了一

批专业人才ꎬ 为今后中国同其他国家进行海洋划界谈判打下了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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